永州市财政局

永财农指〔2022〕16号
永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农机购置与
应用省级累加补贴资金的通知
区财政局：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2年农机购置与应用省级累加补贴资金的通知》（湘财农指〔2022〕41号），现下达你区2022年农机购置与应用省级累加补贴资金   万元，具体金额详见附件，支出功能科目列入“2130122农业生产发展”，支出经济科目列入“50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请切实加强资金监管，加快资金拨付。
附件：1.2022年农机购置与应用省级累加补贴资金
分配表

2.2022年农机购置与应用省级累加补贴资金
绩效目标表
永州市财政局
                         2022年8月8日

附件1
2022年农机购置与应用省级累加补贴

资金分配表

	县市区/单位
	财政支持环节与内容
	金额（万元）
	备注

	市本级及所辖区小计
	　
	69
	　

	零陵区
	农机购置与应用省级累加补贴
	44
	　

	冷水滩区
	农机购置与应用省级累加补贴
	25
	　


	附件2


	
	
	
	

	2022年农机购置与应用省级累加补贴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名称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实施期限
	2022年

	省级财政部门
	湖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资金情况（万元）
	总金额
	4000

	
	其中：财政拨款
	4000

	
	其他资金
	　

	实施期绩效目标
	支持农机购置累加补贴

	本年度绩效目标
	补贴机具3000台套以上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累加补贴机具（台套）
	≥3000

	
	
	质量指标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55%

	
	
	时效指标
	年度内资金兑付率（%）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农业生产能力
	明显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农业生产条件
	明显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型经营主体生产经营能力和带动能力
	明显增强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益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直接受益农户满意度
	≧90%





